
 

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

「申請有害事業廢棄物採熱處理法『試運轉』」作業流程圖 
 

權責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業流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處理時限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    

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環保類：案件編號 2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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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5日 

申請方式：郵寄申辦、委託申辦、網路申辦（全程式） 

總處理時限：30日（含假日/日曆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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